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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修正「臺南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」，並自即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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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法制處(含附件)、本局秘

書室(含附件)、本局人事室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